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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○二年一月一日二代健保實施後，一般保險費率由原本的 5.17% 降為現在的

4.91% 後，三年來未曾變動。爾近，由於健保的財務狀況頗佳，不僅本年度保險

收支預估將出現一千餘億元的結餘，同時安全準備累積金額，至今年九月己高達

二千一百餘億元，超過健保法第七十八條安全準備為保險給付一至三個月的原則

性規定。因此，保險費率應予調降之聲不絕於耳。健保費率果真應予調降？再者，

二代健保的費率有二種：一為一般保費費率的 4.91%，另一為補充保費費率的 2%。

到底應調整何種費率？或兩種都調降？目前各界似缺乏共識。 

 

健保 4.91% 的費率是經由保精算而訂定，今健保收支產生餘絀，一方面表示補

充保費收入超出了預估、支出在總額支付制度下控制得宜；但另一方面也表示醫

療支付標準偏低有待調整，難以斷言是被保險人及雇主保費的負擔過重所致。晚

近醫界有所謂五大皆空，人才流失，並非空穴來風。故以健保收支餘絀為由，要

求減輕被保險人保費負擔，或要求降低保險費費率、或要求縮減費基，而不考慮

用作為改善醫療環境之用，實在有待商榷。又二代健保實施之後政府的財務責任

加重，由原本占總支出的 34%，提高至不得低於 36%。是以，健保收支的結餘，

其中有相當的部分是來自政府資助，而非由被保險人及雇主所繳納的保費負擔。 

 

至於安全準備超過保險給付三個月一事，首先，健保法有關安全準備的規定，本

為原則性規範。其次，安全準備二千一百餘億元，約有半數是來自公益彩券與菸

品健康福利捐的分配，故以安全準備超過法定金額為由，要求降低費率或縮減費

基，更值得商榷。此外，二千一百餘億元的安全準備是按會計應計基礎所計算，

不過是一項帳面數字；如採現金基礎計算，安全準備約為一千三百餘億，占保險

給付支出二個多月，尚未超越保險給付支出三個月的原則。 

 

退一步而言，即便不考慮醫療環境改善，但也必須考量的是，健保財務佳境能否

持續存在？是否僅為曇花一現？其實，除近年的健保收支結餘款的轉入外，對安

全準備影響最大的項目是菸品健康福利捐的分配。然而這項的分配比例並不穩定，

且一降再降，從最初的 90%，後降為 70%，目前己降到 50%。因此，以往菸品

健康福利捐大幅挹注健保安全準備的情形已不復存在。 

 

此外，主管機關利用公告補充保費起徵門檻的方式，逕行宣布明年四類所得的補

充保險費起徵門檻由五千元提高為兩萬元，造成費基隨之縮減。由於費率與費基

息息相關，費基縮小，必然造成以後年度保費收入的縮水。又，由於國人生育率

下降，被保險人的平均眷口数將從今年的 0.62 人，自明年起調降為 0.61 人。此

一一般保費雇主負擔計算參數的調整，也會對保費收入造成一定的影響。 



 

綜合考慮上述各項因素，依照保險精算的結果是：一○五年保險收支餘絀將大幅

度下降，健保財務至一○六年將會由餘絀轉為虧損，亦即一年多後，健保財務又

將入不敷出。健保財務真貌如此，加上前述有關醫療環境亟待改善的考慮，值之

之際提出調降保險費率之議，實非明智之舉。 

 

為求健保財務長期的穩定及未雨綢繆，我們建議早日實施以家戶所得作為健保保

費計算基礎。目前徵收除投保薪資外，超過四個月的獎金、兼職所得、執行業務

所得、股利、利息與租金等六類所得補充保費的做法，充其量是一種過渡作為。

唯有費基持續擴大，費率才可望再調降，醫療支付標準也可望調升，並更進一步

落實保險費量能負擔的原則。最後，我們也建議比照菸品健康福利捐，早日開徵

酒品健康福利捐，並以其用作健保保費收入，非用安全準備，以免再節外生枝。 


